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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98_E5_BA_94_E8_c122_484793.htm 在饥饿的年代里，人

的梦想是温饱；在温饱的年代里，人的梦想是富裕；在富裕

的年代里，人的梦想是幸福。 在当今的中国，人们最大的渴

望是幸福，最大的梦想是公正。 幸福的最高指数是什么？是

公正！公正的最高境界在哪里？是司法公正！！人类在迈向

幸福的征程中，梦想与公正始终相随。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

中的一员，再没有谁比一名执业律师更渴望公平正义了，而

公正的实现，有赖于法官的判决，我的梦想是：法官应该是

圣人！ 法官不是凡人，法官应该是圣人！ 圣人是什么？圣人

应该是主持公道的人！圣人应该是洁身自好的人！圣人应该

是谨言慎行的人！圣人应该是清心寡欲的人！圣人应该是独

立中性的人．．．．．．总之，法官最不应该是凡人。 法官

应该是主持公道的人！人间最不缺的是什么？是公道，因为

公道自有人心在，法律就是按照人世间已经普遍存在的公道

来设计的；人间最缺的是什么？也是公道，因为公道最容易

被少数人玷污，被遮蔽，被篡改，被剥夺。法官就是按照法

律主持公道，定纷止戈；对坏人罚当其罪，罪当其罚；对好

人还其自由，给与清白。当然，法律也有不公道时候，但那

是立法的问题，在立法尚未修改的时候，法官只能依法判案

。 法官应该是洁身自好的人！洁身自好的前提应该是人格高

尚。一个不纯粹的人，一个不高尚的人，一个满脑子低级趣

味的人，当然难以洁身自好。洁身自好的法官最不应该与人

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最不应该江湖义气，满嘴



俗气；最不应该追名逐利，占小便宜。洁身自好的法官应该

是有亲和力的人但又不黏人，是愿意与其打交道但又不可亵

玩的人。像清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像腊梅，

傲霜斗雪苦寒香。 法官应该是谨言慎行的人！严谨规范是法

律，谨言慎行是法官。法官最不应该一不小心泄露当事人的

商业秘密，一不留神说出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最不应该对人

评头论足，对事指手划脚；最不应该滥交三朋四友，走东串

西。谨言慎行的法官应该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应该谨慎地

对待新闻媒体，避免发表对当事人不利的言论；应该谨慎地

出入各种社交场合，避免交友不当；应该远离大众，更应该

远离小人；应该尽量和家人呆在一起，避免有损法官公正清

廉形象的不当评价。 法官应该是清心寡欲的人！出入灯红酒

绿的可能是商人，而清心寡欲的应该是法官。在现今物欲横

流，物产丰富的时代，清心寡欲最难得。法官最不应该索贿

受贿，贪污腐败；最不应该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最不应该

灯红酒绿，寻欢作乐。清心寡欲的法官应该不该收的东西不

收；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吃的东西

不吃。清心寡欲的法官应该能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己的腿

、管住自己的嘴，最重要的是管住自己的心。清心寡欲的法

官应该享受平静，享受清净，享受平淡。清心寡欲的最高境

界是看庭前花开花落，观天上云卷云舒，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 法官应该是独立中性的人！天下最不独立中性的是孩子

的母亲，最应该不偏不倚的则是法官。法官眼中只应有法律

，不应有偏袒。法官最不应该向权力低头；最不应该摧眉折

腰事权贵；最不应该偏袒一方当事人。西谚有云：“法官乃

是会说话的法律，法律乃是沉默的法官”； 马克思也说“在



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职的国家里，国王就是

法律”；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 独立中性的的

法官应该在审理案件时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与个人

的干涉，不受来自法律以外的影响，除了法律，任何东西在

法官眼里都不存在；应该忠于内心良知，独立思考，自主判

断，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 有人可能会说：现今世上哪来圣

人？世上谁又愿意做圣人？问的好！世上只有孔圣人，但孔

子在世时也不是圣人，是大家把他塑造成为圣人。我们今天

就要把法官塑造成为当今的圣人群体，除了法官，当今世上

还真找不出配得上被塑造成圣人的群体。商人大多太俗，有

可能已被铜臭腐蚀；官人不少太假，有可能已被异化；农民

大多太实在；工人大多太较真；律师又太油腔滑调，少数人

已成了“魔鬼代言人”。唯有法官才最有可被塑造成当今圣

人的可能性。 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官已经就是活

着的圣人。据报载，新家坡自独立至1994年统计，尚没有一

名法官犯案；德国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也几乎没有法官

犯案；英国全国法官，犯案的极其罕见；美国自立国二百余

年来只有四十名法官犯案。就是我国的香港地区，法官犯案

的也很少听说。 要把中国的法官塑造成当今活着的圣人群体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艰巨的程度可能要比要把中国建设

成为共产主义社会更加艰难。其实，并不是西方法官的人格

天生就比中国的法官高贵，实则是他们的制度保证使然。有

了一个好的制度，坏人也可能变好；在一个有问题的制度下

，好人也可能变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要把中国的法官塑

造成圣人，除了要建设一支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娴熟的审

判技巧，高尚的道德情操，独立的自主人格队伍以外，以下



几点还需要充分重视： 让法律具有权威性让法官具有神秘感

。法律应该是权威的，法官应该是神秘的，法院应该是神圣

的。但我们的法律不少立法质量不高，法律之间常常打架，

让大家无所适从，丧失权威性。在我国，法官职业等同于行

政官员，从属于行政机关是普遍现象，不少法官法律水平不

高，素质地下，高中生当法官的现象并不鲜见，法官职业失

去神秘感。人民法院建在闹市区，车来人往，人声鼎沸，世

俗气太重；法院特别是县级以下的法院建筑破烂不堪，更谈

不上建筑的庄严神秘感。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法官的

选拔渠道单一，只能从富有丰富职业经历的律师中产生；法

官的判决一言九鼎，真正起到了定争止纷的作用，就连美国

总统选举中出现的选票纷争这样事关国体的大事，也一切以

法院的判决为准。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的法院，他们的法院建

筑庄严雄伟，庄重肃穆，一走进法院，除了感到法律的伟大

外，其他一切都很渺小。 给法官更好的待遇让他们活的有优

越感和尊严感。法官的待遇和职业优越感应该高于一切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这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法官不应该为

日常生活发愁，即使老婆没有工作，他也应该衣食无忧，以

便保证他有充分的精力捍卫法律。法官没有职业优越感，他

在审判案件时便会底气不足，特别是在审理政府机关纠纷时

，即使有法律作主，他也会心理发慌，自感矮人一头。 给法

院瘦身健体去掉俗务。人民法院在人民心目中不太神圣的一

个原因之一，就是法院管理的事务太多，太杂而且太俗。一

些西方法院只管审理，不管执行，执行事宜一般由另外的国

家机构办理。但我们的法院则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既管审理

又管执行，忙得焦头烂额。当事人为了得到执行，往往钻天



拱地，不择手段的向法官行贿，加大了法官腐败的风险；若

是执行不到位，当事人则又大闹天宫，把法院闹得乌烟瘴气

，使法院丧失了庄严感。何不将执行职能从法院中分离出来

，另行成立执行机构，减少法官犯错误的风险，不是等于给

法官做圣人的机会了吗？另外，法官犯案的重灾区，就是人

民法院的委托拍卖业务。因为法院拍卖的标的往往巨大，拍

卖公司有暴利可图。何不由政府成立专门的拍卖公司，承担

法院的委托拍卖业务？这不又减少了法官犯案的风险，给法

官做圣人的机会了吗？ 把法官塑造成百毒不侵的金刚铁面之

身，把法官变成主持公道、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清心寡欲

、公正独立的圣人，在有些人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

我看来，变不可能为现实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虽

是梦想，但只要全社会聚精会神，倾力所为，竭尽全力去打

造，则并非不可能。对此，我们应该有信心。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